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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退休金計算機制 

•民國(下同) 88年6月23日船員法公布施行前，船員退休金之規
定係依照51年海商法來計算。 

•船員法公布施行後，係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來計算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於94年7月1日施行後，始與船
公司簽約成為船員者；或船員選擇適用新制，此部分依照勞退條
例計算退休金。 

•本次報告主要在探討船員在船員法公布施行前已簽約上船服務，
並且於勞退條例施行後選擇舊制的船員，要如何計算退休金以及
年資。另外，本次報告主要探討台灣船公司雇用台灣船員的情形，
外國船或外國航商不在本次探討之列。 

 

 

 



船員退休金之計算 

•退休年資 

•退休金基數 

•平均薪津 
 



海商法/船員法/勞基法適用原則 

•船員法係於88年6月23日公布施行，而於船員法施行前關於船員
勞動條件之規定，51年海商法雖於第四章設有「海員」專章，但
51年海商法第5條亦規定：「海商事件，本法無規定者，適用民
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嗣於88年7月14日海商法修正公布，
將第四章「海員」專章刪除而改立船員法專法規定之。 

•因此，船員之勞動條件規範，於船員法施行「前」，應適用51年
舊海商法「海員」專章之規定，於船員法施行「後」，應適用船
員法之規定，於51年海商法及船員法無規定時，方適用民法及其
他法律之規定。 



海商法/船員法/勞基法適用原則 

民國88年6月23日 
船員法公布施行 

民國94年7月1日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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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資 

•船員法第51條第4項規定：「本法施行前之船員工作年資，其退
休金給與標準，依本法施行前之海商法規定計算」。 

• 51年海商法第76條規定：「海員退休時，船舶所有人應一次給與退休金，
並不得低於左列之規定：一、年齡已滿60歲連續服務滿10年者，給與相
等於退休時薪津15個月之退休金，自第11年起，每增加1年，加給1個
半月。二、年齡已滿55歲連續服務滿10年者，依照前款規定標準，給與
百分之85金額」。 

• 實務上，依51年海商法計算工作年資，係以船員在船服務的期間計算工
作年資。 



退休年資 

•船員法第53條第3項規定：「船員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
制度後仍受僱於同一雇用人者，其適用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
其退休金給與基準，屬本法施行前之工作年資，依第五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計算，屬本法施行後，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之工作年
資，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計算。」。 

• 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
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
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
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退休年資 

• 勞基法第84-2條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雇日起算；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
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當日起算。」。 

• 船員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
及第四十八條所定服務期間，指下列期間： 

• 一、船員簽訂僱傭契約後在岸上等候派船期間。 

• 二、船員在船服務期間。 

• 三、船員於離開僱傭地上船及下船返回僱傭地期間。 

• 四、船員於僱傭契約期滿之有給休假期間。 

• 五、船員留職停薪期間。 」。 
 



退休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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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資 

• 甲船員與乙船公司簽立10個月的定期僱傭契約後，在乙公司的A
船服務，甲上A船服務3個月後，乙公司將A船出售，甲船員下船
等候派船2個月後，乙公司再將甲派到乙公司的B船服務，服務7
個月後，甲因契約期滿而下船。 

•上開情形(除此情形外，尚有船員在國輪與外籍船間之調度)，依
照51年海商法的規定，甲的服務年資就是10個月。然而，在船員
法公布施行後，關於工作年資之計算，乃依勞基法之規定，故甲
之工作年資應該係自與乙公司簽約時起算，換言之，該2個月的
等候派船時間，也可以計入工作年資。 

 



退休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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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期間年資累計 

•船員法於88年6月23日公布施行前，51年海商法就各段定期僱
傭契約之年資是否可合併計算乙節，並無特別規定，就此部分應
該應適用勞基法之規定。 

•勞基法第10條規定：「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
行後，未滿3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
年資，應合併計算」。 



服務期間年資累計 

•船員法公布施行後，第24條規定：「僱傭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
繼續履行原約或定期僱傭契約屆滿後，未滿3個月又另訂定新約
時，船員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船員工作年資之計算應包括
船員在同船舶或同一公司法人所屬或經營之不同船舶之工作年資。
但曾因僱傭契約終止領取辭退金或退休金者，不在此限」。 

•船員於船員法公布施行前，適用51年海商法時期，各段定期僱傭
契約之年資應否合併計算，應適用勞基法第10條之規定；於船員
法公布施行後，則應適用船員法第24條之規定。 



退休金基數 

• 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
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 

• 51年海商法第76條規定：「海員退休時，船舶所有人應一次給與退休
金，並不得低於左列之規定： 
• 一、年齡已滿60歲連續服務滿10年者，給與相等於退休時薪津15個月之退休
金，自第11年起，每增加1年，加給1個半月。 

• 二、年齡已滿55歲連續服務滿10年者，依照前款規定標準，給與百分之85金
額。 」。 

• 勞基法第55條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 
• 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
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
半年者以一年計。 

• 二、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
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 
 



退休金基數 

•船員退休時，於船員法公布施行(88年6月23日)前之退休金給付
標準，應依51年海商法第76條之規定，每服務滿1年，給與1.5
個基數；於船員法公布施行後，則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
之規定，每服務滿1年，給與2個基數，上限為45個基數。 

•假設船員在51海商法時代工作年資所得基數，與船員法時代工作
年資所得之基數，兩者相加超過45個基數，是否有勞基法45個
基數上限之限制，似有爭議。 



平均工資 

•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
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
滿六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
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
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
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 

•平均薪資：指船員在船最後三個月薪資總額除以三所得之數額；
工作未滿三個月者，以工作期間所得薪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總日
數，乘以三十所得之數額。 

 



平均工資 

• 73年7月30日勞基法生效之前，並未針對平均工資有明確定義，
針對工資之定義學說上有「經常性給付說」、「勞務對價說」、
「補充認定說」。 

•補充認定說：「判斷工資時，以『勞務對價性』為主，先看是否
屬於勞務對價，如果是，就認定為工資，如果不是，再輔以『經
常性』來做判斷。 」。 

73/7/30 
勞基法 

88/6/23 
船員法 



平均工資 

•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
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 

• 一、紅利。 

• 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 

• 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 

• 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 

• 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 

• 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 

• 七、職業災害補償費。 

• 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 

• 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 

• 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 

•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平均薪津 

• 船員法第2條規定：「 

• 十二、薪資：指船員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獲得之報酬。 

• 十三、津貼：指船員薪資以外之航行補貼、固定加班費及其他名義之經常性給付。」。 

• 船員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十三款所稱其他名義之經常性給付，指下列各
款以外之給付： 

• 一、獎金：包括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本法第二條第十五款之特別獎金。 

• 二、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 

• 三、醫療補助費、船員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 

• 四、船員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 

• 五、婚喪喜慶由雇用人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 

• 六、職業災害補償費。 

• 七、船員保險及雇用人以船員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 

• 八、差旅費、差旅津貼、交際費、伙食費及誤餐費。 

• 九、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 

•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指定者。」。 



退休金請求權時效 

• 船員法第53條第7款規定，船員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
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 勞基法58條規定，「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 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只要勞工年滿60歲，無論其工作(提繳)年資多
寡、仍在職或已離職，都可以依個人之健康、財務、家庭等因素加以
規劃，自行決定什麼時候請領勞工退休金，並沒有5年請求權時效限
制。如果年滿60歲後逾5年尚未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其個人專戶歷年
所累積的退休金及收益之所有權仍舊專屬於勞工，且每年同樣享有參
與基金收益分配之權利，勞工權益完全不會受損。至於勞工如果不幸
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其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必須自勞工死亡之翌
日起5年內請領死亡勞工的退休金，否則，其請求權將會因5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 



遠洋航線船員定期僱傭契約之退休金、退
休年資計算 
案例： 

魯夫自77年10月1日起受僱於航海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航海
王公司)擔任船員，其於95年1月1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之
規定，選擇適用勞退新制，迄至105年10月31日屆齡退休為止。
而魯夫任職航海王公司期間，均分別簽立數個定期僱傭契約，而各
個定期僱傭契約間，相隔超過3個月以上者，僅有82年6月1日下
船後，至82年 12月1日上船，此段間隔183日之期間。又魯夫退
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新台幣(下同)20萬元。試問，魯夫於95
年1月1日選擇適用勞退新制前之退休金及退休年資應如何計算？
又若魯夫並未依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9條規定選擇適用勞退新制，
而係依照舊制，則魯夫之退休退休金及退休年資應如何計算？ 



遠洋航線船員定期僱傭契約之退休金、退
休年資計算 
•案例中，魯夫與航海王公司所簽立之各個定期僱傭契約，間隔超
過3個月以上期間者，為82年6月1日下船後，至82年 12月1日
方上船，間隔183日。 

•而依照勞基法第10條(船員法公布施行前)及船員法第24條之規
定，各段定期僱傭契約間隔，即在岸期間超過3個月者，前後工
作年資不合併計算。故魯夫自77年10月1日受僱於航海王公司，
至82年6月1日下船之年資，與傑克於82年12月1日上船，至船
員法於88年6月23日公布施行前之工作年資，不合併計算。魯夫
之年資，應自82年12月1日起，重新起算。 

 



遠洋航線船員定期僱傭契約之退休金、退
休年資計算 
•魯夫自82年12月1日起至88年6月23日船員法公布施行前，共計
2,030日，扣除魯夫在岸期間205日，共計1,825日，工作年資
折算為5年（1,825日÷ 365日＝5年)，依據51年海商法第76條
規定，應給予7.5個基數（5× 1.5＝7.5）。 

•魯夫於船員法施行(88年6月23日)後至95年1月1日適用勞退新
制，因各段定期僱傭契約之間隔即在岸期間並未超過3個月，故
魯夫之工作年資均可合併計算。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後
段規定，在船工作年資為6年6月又8天，應給予14個退休金基數
（7× 2＝14）。 

 

 



遠洋航線船員定期僱傭契約之退休金、退
休年資計算 
• 選擇新制前：魯夫於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20萬元，則傑克自77
年10月1日至88年6月23日船員法實施前，退休金基數為7.5個基數；
而自船員法實施後，至95年1月1日適用勞退新制前，退休金基數為
14個基數，合計為21.5個基數（7.5+14＝21.5），故魯夫可請領之
退休金，應為430萬元（200,000× 21.5＝4,300,000）。 

• 依照舊制：若魯夫並未依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9條規定選擇適用勞退
新制，而係依照舊制，則傑克自77年10月1日至88年6月23日船員法
實施前，退休金基數為7.5個基數；而自船員法實施後，至105年10
月31日退休止，魯夫之工作年資為17年4月又8日，退休金基數為
32.5(15× 2＋2.5＝32.5)，合計為40個基數（7.5+32.5＝40），
故魯夫可請領之退休金，應為800萬元（200,000× 40＝
8,000,000）。 

 



建議 

• 當船員退休時，實務上船公司在給付船員退休金時，通常是依照
船公司所記載的船員上下船的資料來計算工作年資，然而，為保
障勞工權益，建議船公司在給付勞工退休金時，將船員退休金計
算明細一併提出，避免產生後續的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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